教学任务核对说明：
1、请各学院认真核对2013年自然年度（2012-2013-2-学期，2013-2014-1学期）本学院所承担的教学任务。
2、承担的教学任务：教学计划中所规定的课程（所有的教学环节），公共选修课，重新学习教学任务。

3、教学环节如为独立的整周的实践环节（各类实习、教育见习、毕业设计等）：总学时为“周数”，备注中说明“实践”。

4、总学时＝实验学时＋上机学时＋理论学时。
5、学生人数：重新学习、公共选修课核对学生人数，其余（自然班级）均不要填写学生人数。
6、主要核对：开课学院开设课程、授课班级、总学时、实验学时、上机学时。
    7、各学院筛选自己的数据并打印纸质材料，修改的地方用红笔修改。核对正确后请学院领导签字盖印后交教务处。
